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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社会办医疗机构行业信用评价标准（不含医学检验实验室和消毒供应中心）》
评价模块 评价指标 记分规则

表彰奖励

中共中央、国务院或者国家卫生健康委的表彰、奖励、通报表扬等。 加 30分/次。

省级党委、人民政府或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表彰、奖励、通报表扬等。 加 20分/次。

市级党委、人民政府或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表彰、奖励、通报表扬等。 加 10分/次。

区级党委、人民政府或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表彰、奖励、通报表扬等。 加 5分/次。

慈善公益

参与区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开展的与卫生健康相关的义诊、志愿服务、慈善捐赠、

乡村振兴等活动。
加 5分/次。

参与区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开展的与卫生健康相关的指令性医疗任务、抢险救灾、

卫生应急等活动。
加 5分/次。

组织无偿献血、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活动等社会公益活动。 加 2分/次，累计不超过 10分。

评审评级

医疗服务质量评级为 A级（按最近年度已完成的评级结果计）。 加 5分。

医院医疗服务质量评级为 E级（按最近年度已完成的评级结果计）。 减 5分。

医院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监测排名前 5%（含 5%）（按最近年度已完成的调查结果计）。 加 5分。

医院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监测排名后 5%（含 5%）（按最近年度已完成的调查结果计）。 减 5分。

医疗卫生机构传染病防治分类监督综合评价为优秀单位（按最近年度已完成的评价结果计）。 加 5分。

医疗卫生机构传染病防治分类监督综合评价为重点监督单位（按最近年度已完成的评价结果计）。 减 5分。

市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年度数据质控综合评价（按最近年度已完成的评价结果计）。

按 5 分制换算减分。举例：年度数据质控综合评价总分

100分，某机构年度数据质控综合评价得分 80分，则减

分为 5*（100-80）/100=1分。

公共信用评价结果为最高级。 加 5分。

公共信用评价结果为最低级。 减 5分。

信用承诺
作出卫生健康相关信用承诺，未能履行。 减 5分/次。

未作出医疗机构依法执业承诺。 减 5分。

不良执业行为记分 医疗机构被记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的。（按送达不良执业行为记分时间计） 每记 1分减 1分，以此类推。

医疗纠纷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未受理医疗投诉纠纷。 加 5分。

购买医疗执业责任保险。 加 5分。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受理医疗投诉纠纷信访件以及民生诉求工单宗数（按受理时间计，不去重，虚假宣传

类和预付式经营类医疗投诉纠纷不计入）。

医疗投诉纠纷宗数≤5宗的，不减分；医疗投诉纠纷宗数

＞5宗的，每增加 1宗减 0.5分，减满 5分为止。

虚假宣传类、预付式经营类医疗投诉纠纷宗数（按受理时间计，不去重）。 减 1分/宗，减满 5分为止。

对主管部门交（转）办的医疗投诉纠纷信访件、民生诉求工单逾期未办理处置。 减 1分/次。

发生医疗投诉纠纷引发重大负面舆情、重大伤医自伤、群体性事件。 减 5分/次。

经法院裁决医疗机构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 减 1分/次。

医疗事故

发生一级医疗事故，机构承担主要及以上责任（按鉴定作出时间计）。 减 10分/宗。

发生二级医疗事故，机构承担主要及以上责任，或者发生一级医疗事故，机构承担同等及以下责任（按鉴定

作出时间计）。
减 5分/宗。

发生三级医疗事故，机构承担主要以上责任，或者发生二级医疗事故，机构承担同等及以下责任（按鉴定作

出时间计）。
减 3分/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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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四级医疗事故，机构承担主要以上责任，或者发生三级医疗事故，机构承担同等及以下责任（按鉴定作

出时间计）。
减 1分/宗。

突发事件应急处理

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中，未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或者迟报、谎报、瞒报、

漏报，造成不良影响。
减 30分/次。

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中，拒不服从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调度或未按照要求完成任务的。 减 30分/次。

安全生产事件

被检查出有重大安全隐患的。 减 20分/个重大安全隐患。

发现的安全隐患未按要求治理整改。

整改完成率≥90%且＜100%的，减 5分；整改完成率≥

80%且＜90%的，减 10 分；整改完成率≥70%且＜80%
的减 15分，整改完成率≥60%且＜70%的减 20分；整改

完成率＜60%的减 30分。

发生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每宗减 30分，较大生产安全责任

事故每宗减 50分，重特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以及符合条

件的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按照《对安全生产领域失信

行为开展联合惩戒的实施办法》（安监总办〔2017〕49
号）纳入安全生产不良记录“黑名单”后直接评定为 E
级。

主要负责人未按要求每季度带队开展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检查。 减 5分/次。

数据处理

拒不配合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调取数据或报送卫生健康统计数据存在造假行为。 减 5分/次。

开展卫生健康数据处理活动未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 减 10分/次。

违规交易卫生健康数据。 减 10分/次。

违规向境外提供卫生健康重要数据。 减 100分/次。

行政许可（备案）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卫生行政许可。 减 30分/次。

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行政许可。 减 10分/次。

被许可人从事卫生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时，不符合申请许可时的条件和要求。
许可事项为执业登记许可时，减 30分/次。其他许可事项，

减 10分/次。

应当备案而未备案或者使用虚假材料备案。 减 5分/次。

对新设置的诊所自发放诊所备案凭证之日起 45日内进行现场核查，被发现不符合备案条件。 减 5分/次。

行政检查
因违法违规行为被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逾期拒不改正的。 减 5分/次。

提供虚假材料、隐瞒事实真相，干扰行政检查。 减 30分/次。

行政处罚

轻微卫生行政处罚信息：被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处以三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通报批评的行政处罚。 减 1分/次。

被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处罚款的行政处罚，罚款＞3000元且＜10万元。 减 3分/次。

被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处罚款的行政处罚，罚款≥10万元且＜100万元。 减 5分/次。

被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处罚款的行政处罚，罚款≥100万元。 减 10分/次。

被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处责令限制开展部分执业活动的行政处罚。 减 30分/次。

被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处责令停业的行政处罚。 减 50分/次。

被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处吊销诊疗科目或者单项诊疗服务许可证的行政处罚。 减 50分/次。

被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处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行政处罚。 退出评价管理。

同一评价周期内因相同违法行为被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处罚≥3次。 减 10分。

发生下列行为之一，被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处罚的：

（1）违反诊疗、操作规范和医学伦理，对患者实施不必要的检查、检验或者治疗；

（2）出具虚假证明文件；

（3）开展非医学需要的胚胎、胎儿性别鉴定。

减 30分/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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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下列行为之一，被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处罚的：

（1）未取得患者或其近亲属明确同意，开展临床研究、临床试验；

（2）使用非医疗卫生人员开展执业活动致人重度残疾或死亡；

（3）阻碍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执行职务、拒绝执法人员进入现场或不配合监督检查。

（4）违反《医疗广告管理办法》规定发布医疗广告，情形严重的。

减 50分/次。

发生下列行为之一，被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处罚的：

（1）以虚假诊断、夸大病情或者疗效等方式，欺骗、诱导患者接受医疗服务；

（2）组织或参与代孕；

（3）开展非医学需要的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

（4）非法开展禁止类技术临床应用；

（5）参与买卖人体器官或者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活动。

减 100分/次。

相关医疗卫生人员被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处罚款的行政处罚，罚款＞200元且＜5000元。 减 1分/次。

相关医疗卫生人员被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处罚款的行政处罚，罚款≥5000元且＜10万元。 减 2分/次。

相关医疗卫生人员被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处罚款的行政处罚，罚款≥10万元。 减 3分/次。

相关医疗卫生人员被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处责令停止执业活动的行政处罚。 减 4分/次。

相关医疗卫生人员被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处吊销执业证书的行政处罚。 减 5分/次。

拒不履行生效卫生行政

处罚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减 10分/次。

刑事处罚
医疗机构因涉医刑事犯罪承担刑事责任。 减 100分/次。

相关医疗卫生人员因涉医刑事犯罪承担刑事责任。 减 10分/次。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被依法依规列入全国、广东省及本市范围内实施的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直接评定为 E级。

相关医疗卫生人员因违反卫生相关法律法规，被依法依规列入全国、广东省及本市范围内实施的严重失信主

体名单。
减 10分/次。

其他

机构员工加入本市卫生健康专家库，且积极参与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组织的咨询、评审、鉴定、检查、调研、

医疗应急等活动。
加 1分/人次，累计不超过 5分。

开展预付式经营的机构通过银行资金监管、银行保函、公证提存等方式，为预付资金安全提供保障。 加 5分。

开展预付式经营的机构造成预付资金损失。 减 30分。

有组织实施科研失信行为、不履行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职责或在调查处理中推诿、包庇，打击报复举报人、

证人、调查人员。
减 5分/次。

在医疗卫生行业相关的考试、考核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或有其他不良行为。 减 5分/次。

未按要求完成依法执业自查或按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求开展自查自纠。 减 5分/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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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社会办医疗机构行业信用评价标准（医学检验实验室和消毒供应中心）》
评价模块 评价指标 记分规则

表彰奖励

中共中央、国务院或者国家卫生健康委的表彰、奖励、通报表扬等。 加 30分/次。

省级党委、人民政府或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表彰、奖励、通报表扬等。 加 20分/次。

市级党委、人民政府或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表彰、奖励、通报表扬等。 加 10分/次。

区级党委、人民政府或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表彰、奖励、通报表扬等。 加 5分/次。

慈善公益

参与区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开展的与卫生健康相关的义诊、志愿服务、慈善捐赠、乡

村振兴等活动。
加 5分/次。

参与区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开展的与卫生健康相关的指令性医疗任务、抢险救灾、卫

生应急等活动。
加 5分/次。

组织无偿献血、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活动等社会公益活动。 加 2分/次，累计不超过 10分。

评审评级

医疗卫生机构传染病防治分类监督综合评价为优秀单位（按最近年度已完成的评价结果计）。 加 5分。

医疗卫生机构传染病防治分类监督综合评价为重点监督单位（按最近年度已完成的评价结果计）。 减 5分。

市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年度数据质控综合评价（按最近年度已完成的评价结果计）。

按 5 分制换算减分。举例：年度数据质控综合评价总分

100分，某机构年度数据质控综合评价得分 80 分，则减

分为 5*（100-80）/100=1分。

公共信用评价结果为最高级。 加 5分。

公共信用评价结果为最低级。 减 5分。

信用承诺
作出卫生健康相关信用承诺，未能履行。 减 5分/次。

未作出医疗机构依法执业承诺。 减 5分。

不良执业行为记分 医疗机构被记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的。（按送达不良执业行为记分时间计） 每记 1分减 1分，以此类推。

医疗纠纷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未受理医疗投诉纠纷。 加 5分。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受理医疗投诉纠纷信访件以及民生诉求工单宗数（按受理时间计，不去重）。
医疗投诉纠纷宗数≤5宗的，不减分；医疗投诉纠纷宗数

＞5宗的，每增加 1宗减 0.5分，减满 5分为止。

对主管部门交（转）办的医疗投诉纠纷信访件、民生诉求工单逾期未办理处置。 减 1分/次。

发生医疗投诉纠纷引发重大负面舆情、重大伤医自伤、群体性事件。 减 5分/次。

突发事件处理

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中，未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或者迟报、谎报、瞒报、漏

报，造成不良影响。
减 30分/次。

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中，拒不服从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调度或未按照要求完成任务的。 减 30分/次。

安全生产事件

被检查出有重大安全隐患的。 减 20分/个重大安全隐患。

发现的安全隐患未按要求治理整改。

整改完成率≥90%且＜100%的，减 5分；整改完成率≥

80%且＜90%的，减 10 分；整改完成率≥70%且＜80%
的减 15分，整改完成率≥60%且＜70%的减 20分；整改

完成率＜60%的减 30分。

发生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每宗减 30分，较大生产安全责任

事故每宗减 50分，重特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以及符合条

件的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按照《对安全生产领域失信

行为开展联合惩戒的实施办法》（安监总办〔2017〕49
号）纳入安全生产不良记录“黑名单”后直接评定为 E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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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负责人未按要求每季度带队开展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检查。 减 5分/次。

数据处理

拒不配合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调取数据或报送卫生健康统计数据存在造假行为。 减 5分/次。

开展卫生健康数据处理活动未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 减 10分/次。

违规交易卫生健康数据。 减 10分/次。

违规向境外提供卫生健康重要数据。 减 100分/次。

行政许可（备案）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卫生行政许可。 减 30分/次。

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行政许可。 减 10分/次。

被许可人从事卫生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时，不符合申请许可时的条件和要求。
许可事项为执业登记许可时，减 30分/次。其他许可事项，

减 10分/次。

应当备案而未备案或者使用虚假材料备案。 减 5分/次。

行政检查
因违法违规行为被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逾期拒不改正的。 减 5分/次。

提供虚假材料、隐瞒事实真相，干扰行政检查。 减 30分/次。

行政处罚

轻微卫生行政处罚信息：被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处以三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通报批评的行政处罚。 减 1分/次。

被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处罚款的行政处罚，罚款＞3000元且＜10万元。 减 3分/次。

被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处罚款的行政处罚，罚款≥10万元且＜100万元。 减 5分/次。

被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处罚款的行政处罚，罚款≥100万元。 减 10分/次。

被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处责令限制开展部分执业活动的行政处罚。 减 30分/次。

被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处责令停业的行政处罚。 减 50分/次。

被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处吊销诊疗科目或者单项诊疗服务许可证的行政处罚。 减 50分/次。

被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处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行政处罚。 退出评价管理。

同一评价周期内因相同违法行为被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处罚≥3次。 减 10分。

组织或参与代孕被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处罚的。 减 100分/次。

相关医疗卫生人员被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处罚款的行政处罚，罚款＞200元且＜5000元。 减 1分/次。

相关医疗卫生人员被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处罚款的行政处罚，罚款≥5000元且＜10万元。 减 2分/次。

相关医疗卫生人员被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处罚款的行政处罚，罚款≥10万元。 减 3分/次。

相关医疗卫生人员被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处责令停止执业活动的行政处罚。 减 4分/次。

相关医疗卫生人员被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处吊销执业证书的行政处罚。 减 5分/次。

拒不履行生效卫生行政

处罚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减 10分/次。

刑事处罚
医疗机构因涉医刑事犯罪承担刑事责任。 减 100分/次。

相关医疗卫生人员因涉医刑事犯罪承担刑事责任。 减 10分/次。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被依法依规列入全国、广东省及本市范围内实施的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直接评定为 E级。

相关医疗卫生人员因违反卫生相关法律法规，被依法依规列入全国、广东省及本市范围内实施的严重失信主体

名单。
减 10分/次。

其他

机构员工加入本市卫生健康专家库，且积极参与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组织的咨询、评审、鉴定、检查、调研、医

疗应急等活动。
加 1分/人次，累计不超过 5分。

开展预付式经营的机构通过银行资金监管、银行保函、公证提存等方式，为预付资金安全提供保障。 加 5分。

开展预付式经营的机构造成预付资金损失。 减 30分。

在医疗卫生行业相关的考试、考核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或有其他不良行为。 减 5分/次。

未按要求完成依法执业自查或按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求开展自查自纠。 减 5分/次。


